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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點附件三（政府機關） 

             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成效複評表 

接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執行、帳務管理及行政管理（幕僚單位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一、 計畫執行 

（15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情形 7 

1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80％以上   

（7-6分） 

2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79％-60％   

（5-3分） 

3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59％以下    

（2 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核定計畫執行進度 8 

1.提前或依計畫期限完成（8-6 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5-4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3分以下） 

  

二、 帳務管理 

（10分） 

(一)補助經費申請撥款情形

（以內政部收文日為

基準） 

4 

1.核定表送達 30 日內提出申請   

（4 分） 

2.核定表送達 31-45 日內提出申請

（3 分） 

3.核定表送達 46 日以上提出申請 

(2 分以下） 

  

(二)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

辦理補助計畫之進行 
2 

1.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助

計畫（2分） 

2.未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

助計畫（0 分） 

  

(三)依規定期限辦理核銷等

相關會計作業 
4 

1.依規定期限辦理（4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3-2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1分） 

  

三、 行政管理 

（15分） 

(一)補助案件檔案建立情形 8 

1.建檔比率達 80％以上（8-6分） 

2.建檔比率達 60％-79％（5-3 分） 

3.建檔比率 59％以下（3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 5 

1.符合格式且內容具體（5-4分） 

2.符合格式或內容具體（3-2分） 

3.未符合格式且內容未能具體    

（1 分以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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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指派人員督導或管理相

關業務 
2 

1.派員督導、管理相關業務（2 分） 

2.未派員督導、管理相關業務     

（1 分以下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40）。 

 

評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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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效益評估（評核委員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四、 計畫效益

評估 

（50分） 

(一) 符合原核定計畫所設

定之預期效益（比對

原計畫書項目及預期

效益之量化：目標達

成之統計分析－人數

/班次/服務人次等；

質性：效益評估－滿

意度調查等） 

30 

1.達成率 80％以上（30-25 分) 

2.達成率 70％-79％（25-20 分） 

3.達成率 60％-69％（20-15 分） 

4.達成率 50％-59％（15-10 分） 

5.達成率 49％以下（10分以下） 

  

(二) 研提相關改進或建議

方案 
5 

1.可供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參考

（5-4分） 

2.僅供民間團體參考（3-2分）  

3.僅供政府機關參考（1分） 

4.計畫執行成果不具附加效益（0分） 

  

(三) 建立自我改善與評估

機制(如申訴管道、滿

意度調查等) 

10 

1. 建 立 機 制 且 辦 理 追 蹤 處 理    

（10-5分） 

2.建立機制，未辦理追蹤處理    

（5-1分） 

3.未建立機制（0分） 

  

(四) 其他附加效益 5 

1.具參考價值（5-4分） 

2.未具參考價值（3-1分） 

3.未研提改進、建議方案（0分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5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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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核委員評核及建議意見（對於補助案件之效益評估） 

優    點 

 

缺    點 

 

其他建議 

 

評核委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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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帳務稽查（幕僚單位彙整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五、帳務稽查 

（10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經費執行率 4 

1.執行率 80％以上（4分） 

2.執行率 79％-60％（3-2分） 

3.執行率 59％以下（1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會計帳目記載正確 2 

1.完全正確（2分） 

2.錯誤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錯誤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三)原始憑證與核定補助項

目相符 
2 

1.完全相符（2分） 

2.不符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不符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四）憑證是否妥善保管，經

費憑證有否依各項計

畫別分案裝訂成冊 

2 

1.妥善保管並分案裝訂成冊（2 分） 

2.妥善保管但並未分案裝訂成冊  

（1分） 

3.未妥善保管（0分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彙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彙整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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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（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） 

           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成效複評表 

接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執行、帳務管理及行政管理（幕僚單位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一、 計畫執行 

（15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項目

執行情形 
7 

1. 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80％以上    

（7-6 分） 

2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79％ -60％   

（5-3 分） 

3. 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59％以下     

（2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核定計畫執行

進度 
8 

1.提前或依計畫期限完成（8-6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5-4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3分以下） 

  

二、 帳務管理 

（10分） 

(一)補助經費申請

撥款情形（以內

政部收文日為

基準） 

4 

1.核定表送達 30日內提出申請（4分） 

2.核定表送達 31-45 日內提出申請  

（3分） 

3.核定表送達 46 日以上提出申請   

(2分以下） 

  

(二)依規定監督受

委託單位辦理

補助計畫之進

行 

2 

1.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助計

畫（2 分） 

2.未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助

計畫（0分） 

  

(三)依規定期限辦

理核銷等相關

會計作業 

4 

1.依規定期限辦理（4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3-2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1分） 

  

三、 行政管理 

（15分） 

(一)補助案件檔案

建立情形 
5 

1.建檔比率達 80％以上（5分） 

2.建檔比率達 60％-79％（4分） 

3.建檔比率 59％以下（3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成果報告格式 5 1.符合格式且內容具體（5-4分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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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內容 2.符合格式或內容具體（3-2分） 

3. 未 符 合 格 式 且 內 容 未 能 具 體     

（1分以下） 

(三)資源網絡盤點

及運用模式 
4 

1.有資源網絡清冊且具體說明運用模

式 (4-3分) 

2.有資源網絡清冊但未具體說明運用

模式 (2-1分) 

3.無網絡資源清冊且無運用模式說明

(0分)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指派人員督導

或管理相關業

務 

1 
1.派員督導、管理相關業務（1分） 

2.未派員督導、管理相關業務（0 分） 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40）。 

評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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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之ㄧ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效益評估（評核委員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四、 計畫效益

評估 

（20分） 

(一)關懷與訪視 

1.電話關懷：受訪之新

住民人數/家庭數。 

3 

1.達成年度目標率 80％以上（3分） 

2.達成年度目標率 60％-79％（2分） 

3.達成年度目標率 59％以下（1分以下） 

  

2.家庭訪視：受訪之新

住民人數/家庭數。 
3 

1.達成年度目標率 80％以上（3分） 

2.達成年度目標率 60％-79％（2分） 

3.達成年度目標率 59％以下（1分以下） 

  

(二)連結及運用轄內服務

網絡情形 

1.新住民基本資料建

檔、定期更新及管理

情形。 

4 

1.新住民基本資料建檔完整、定期更新

及妥善管理（4分) 

2.新住民基本資料建檔完整、但未定期

更新及管理（2-3分) 

3.新住民基本資料建檔不完整、未定期

更新及管理（0-1分) 

  

2.資源網絡整合運用情

形(指主協辦至少含 3

個以上跨公私部門單

位之地方統合性會

議、個案專案會議、

活動…） 

2 
1.有運用（2分） 

2.未運用（0分） 
  

(三)專業人員進用及訓練 

1.社工督導、外聘督導

或專家學者進行個別

或團體督導頻率 

4 

1.社工督導、外聘督導或專家學者每 6

個月進行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6 次以

上（4分)。  

2.社工督導、外聘督導或專家學者每 6

個月進行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4-5 次  

(3分)。 

3.社工督導、外聘督導或專家學者每 6

個月進行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2-3 次  

(2分)。 

4.社工督導、外聘督導或專家學者每 6

個月進行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1 次以

下（0-1分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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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專業人員在職訓練

（平均時數/人） 
 4 

1.自行辦理或參加外配相關專業研習時

數達 50小時以上（4分） 

2.自行辦理或參加外配相關專業研習時

數達 30-49小時（3分） 

3.自行辦理或參加外配相關專業研習時

數達 9-29小時（2分） 

4.自行辦理或參加外配相關專業研習達

8小時以下（1分） 

  

額 外 加 分 
「創新及其他」（相關具體

績效） 
5 

由參與實地評核委員視評核案件實際狀

況予以加分 0-5分 
  

合 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2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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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核委員評核及建議意見（對於補助案件之效益評估） 

優    點 

 

缺    點 

 

其他建議 

 

評核委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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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之二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效益評估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四、計畫效益

評估 

（30分） 

(四)個案管理服務(本項第

2、3、4、5 點之評核

係由評核委員隨機抽

查前一年度所開案之

個案紀錄)  

1.開案服務數 

3 

1.達成年度目標率 80％以上（3分） 

2.達成年度目標率 60％-79％（2分） 

3. 達 成 年 度 目 標 率 59 ％ 以 下       

（1 分以下） 

  

2.開案相關紀錄（含接

案及開案表、初步評

估表、服務過程紀錄

表、結案表、轉介表

等紀錄格式) 

3 

1.個案紀錄格式與相關表格完備    

（3 分) 

2.缺漏 1-2份個案相關紀錄（2分) 

3.缺漏 3份以上個案紀錄格（0-1分) 

  

3.評估能力 (含家系

圖、原生家庭及支持

狀況、婚姻、親子、

健康、心理、就業及

家庭經濟、運用補助

或社福資源、居住、

案家優勢及環境限制

等相關資料） 

3 

1.初步評估紀錄收集資料完整（3分) 

2.初步評估紀錄收集資料部份缺漏 

(1-2 分) 

3.未進行初步評估（0分) 

  

4.處遇計畫周延性 3 

1.與案主共同訂定明確可行、有期程的

工作計畫（3分) 

2.與案主共同訂定工作計畫不明確可

行或無期程（1-2分) 

3.未與案主共同訂定工作計畫（0分) 

  

5.追蹤頻率（至少抽查 4

件個案紀錄） 
3 

1.每月追蹤個案 2次以上（3分) 

2.每月追蹤個案至少 1次 (2分) 

3.每月追蹤個案未達 1次 (0-1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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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建立資源支持網絡服

務（根據新住民及其

家庭個別處遇計畫，

運用相關服務與資源

網絡) 

1.個人支持(新住民之

生活適應與自我成

長等服務) 

3 

達到以下任一項給 1 分，達成三項最高

給 3 分，若該一項僅未完全達到則給

0.5 分，若無達成則給 0分: 

1.方案服務人數（次）達成預期目標。 

2.方案目標明確可行，內容設計切合案

主群需求。 

3.方案結束時，提出總評估報告，並作

為以後辦理方案之參考。 

  

2.家庭支持(提供新住

民及其家庭支持性

與補充性服務) 

3   

3.社會支持(協助新住

民及其家庭建立社

會支持網絡與社會

參與等服務) 

3   

4.資訊支持(建置諮詢

服務與團隊，提供新

住民及其家庭資訊

溝通管道，加強其掌

握與運用資源之能

力與機會) 

3   

5.經濟支持(針對經濟

困難之新住民及其

家庭提供必要之協

助與支持) 

3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30）。 

評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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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帳務稽查（幕僚單位彙整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五、帳務稽查 

（10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經費執行率 4 

1.執行率 80％以上（4分） 

2.執行率 79％-60％（3-2分） 

3.執行率 59％以下（1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會計帳目記載正確 2 

1.完全正確（2分） 

2.錯誤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錯誤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三)原始憑證與核定補助

項目相符 
2 

1.完全相符（2分） 

2.不符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不符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四）憑證是否妥善保管，

經費憑證有否依各項

計畫別分案裝訂成冊 

2 

1.妥善保管並分案裝訂成冊（2分） 

2.妥善保管但並未分案裝訂成冊（1分） 

3.未妥善保管（0分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彙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彙整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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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（民間團體） 

            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成效複評表 

接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執行、帳務管理及行政管理（幕僚單位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一、 計畫執行 

（15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項

目執行情形 
7 

1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80％以上（7-6分） 

2.執行核定計畫項目 79％ -60 ％    

（5-3分） 

3. 執 行 核 定 計 畫 項 目 59 ％ 以 下      

（2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核定計畫執

行進度 
8 

1.提前或依計畫期限完成（8-6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5-4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3分以下） 

  

二、 帳務管理 

（10分） 

(一)補助經費申

請撥款情形

（以內政部

收文日為基

準） 

4 

1.核定表送達 30日內提出申請（4分） 

2.核定表送達 31-45 日內提出申請   

（3分） 

3.核定表送達 46 日以上提出申請    

(2分以下） 

  

(二)依規定監督

受委託單位

辦理補助計

畫之進行 

2 

1.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助計畫

（2分） 

2.未依規定監督受委託單位辦理補助計

畫（0分） 

  

(三)依規定期限

辦理核銷等

相關會計作

業 

4 

1.依規定期限辦理（4分） 

2.逾期 1-30 日完成（3-2分） 

3.逾期 31日以上完成（1分） 

  

三、 行政管理 

（15分） 

(一)補助案件檔

案建立情形 
8 

1.建檔比率達 80％以上（8-6分） 

2.建檔比率達 60％-79％（5-3分） 

3.建檔比率 59％以下（3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成果報告格 5 1.符合格式且內容具體（5-4分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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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及內容 2.符合格式或內容具體（3-2分） 

3. 未 符 合 格 式 且 內 容 未 能 具 體       

（1分以下） 

(三)指派人員督

導或管理相

關業務 

2 

1.派員督導、管理相關業務（2分） 

2. 未 派 員 督 導 、 管 理 相 關 業 務        

（1 分以下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40）。 

評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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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計畫效益評估（評核委員評核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四、計畫效益

評估 

（50分） 

(一)符合原核定計畫所設

定之預期效益（比對

原計畫書項目及預期

效益之量化：目標達

成之統計分析－人數

/班次/服務人次等；

質性：效益評估－滿

意度調查等） 

30 

1.達成率 80％以上（30-25 分) 

2.達成率 70％-79％（25-20 分） 

3.達成率 60％-69％（20-15 分） 

4.達成率 50％-59％（15-10 分） 

5.達成率 49％以下（10分以下） 

  

(二)研提相關改進或建議

方案 
5 

1.可供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參考（5-4分） 

2.僅供民間團體參考（3-2分）  

3.僅供政府機關參考（1分） 

4.計畫執行成果不具附加效益（0分） 

  

(三)建立自我改善與評估

機制(如申訴管道、滿

意度調查等) 

10 

1.建立機制且辦理追蹤處理（10-5分） 

2.建立機制，未辦理追蹤處理（5-1分） 

3.未建立機制（0分） 

  

(四)其他附加效益 5 

1.具參考價值（5-4分） 

2.未具參考價值（3-1分） 

3.未研提改進、建議方案（0分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備註：本表格內參考指標如有不適用情形，免填該項評分並劃上「－」，

合計評分則以加權方式換算（公式：合計評分 ＝ 所填項目評分

加總 ÷ 所填項目配分加總 × 5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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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核委員評核及建議意見（對於補助案件之效益評估） 

優    點 

 

缺    點 

 

其他建議 

 

評核委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評核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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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照顧輔導服務評核－帳務稽查（幕僚單位彙整） 

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基準 
評核

分數 
評核意見 

五、帳務稽查 

（10分） 

(一)核定計畫經費執行率 4 

1.執行率 80％以上（4分） 

2.執行率 79％-60％（3-2分） 

3.執行率 59％以下（1分以下） 

  

(二)會計帳目記載正確 2 

1.完全正確（2分） 

2.錯誤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錯誤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三)原始憑證與核定補助

項目相符 
2 

1.完全相符（2分） 

2.不符項目 1-3項（1分） 

3.不符項目 3項以上（0分） 

  

(四）憑證是否妥善保管，

經費憑證有否依各項

計畫別分案裝訂成冊 

2 

1.妥善保管並分案裝訂成冊（2分） 

2.妥善保管但並未分案裝訂成冊（1分） 

3.未妥善保管（0分） 

  

合     計      

彙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彙整時間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    


